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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標準係依標準法之規定，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定，由主管機關公布之中華民

國國家標準。CNS 13379:2004 已經修訂，由本標準取代。  

依標準法第四條之規定，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引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  

本標準並未建議所有安全事項，使用本標準前應適當建立相關維護安全與健康作

業，並且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  

本標準之部分內容，可能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主管機關及標準專責機關

不負責任何或所有此類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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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規定石油醚之品質、分析設備、試劑及分析方法。  

備考：  石油醚特別易燃，因此應避免火源，注意不可吸入蒸氣，因其有害，故須

避免與皮膚與粘膜接觸。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下列引用標準適用最新版 (包括

補充增修 )。  

CNS 1501 化學試藥試驗法通則 (JIS K8001)  

CNS 9179 化學分析法通則 (JIS K0050)  

CNS 8834 化學製品密度及比重測定法 (JIS K0061)  

CNS 9180 化學製品蒸餾測定法 (JIS K0066)  

CNS 8838 化學製品減量及殘留分測定法 (JIS K0067)  

CNS 13106  化學製品水分測定法 (JIS K0068)  

CNS 11619  螢光Ｘ射線分析法總則 (JIS K0119)  

CNS 3699 化學分析用水 (參考 1)  

CNS 1609 化學試藥 (溴瑞香草酚藍 ) (JIS K8842)  

譯注： CNS 國家標準已不再維護試藥及實驗室器材標準，故除另有規定外，試劑

均規定爲試藥級，實驗用器材則不另規定，依規定引用標準不可出現非 ISO

的標準，故文中無對應的 CNS 標準，則依序編號列入參考資料。  

3.  類別  

本標準規定之產品為特殊類別。  

4.  性質  

石油醚為 (3～ 8)個碳的脂肪烴 (C3～C8)，例：戊烷、異戊烷及己烷，其為無色、易

揮發、有氣味的液體，極易溶於酒精與乙醚，幾乎不溶於水。  

5.  品質要求  

依第 6 節規定測試時，石油醚應符合表 1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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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石油醚之品質要求  

項目  單位  
蒸餾範圍 (℃)  

試驗方法節次  
30～ 60 35～ 60 

外觀  APHA 色度單位  10 以下  10 以下  6 .2  

密度  g/mL 0.620～ 0.660  0 .620～ 0.660  6 .3  

餾分  % (v/v)  90 以上  90 以上  6 .4  

水分  % (m/m)  0 .015 以下  0 .015 以下  6 .5  

不揮發分  % (m/m)  0.001 以下  0 .001 以下  6 .6  

酸價(以HCl計) ppm(m/m)  5 以下  5 以下  6 .7  

鉛 (pb)  ppm(m/m)  1 以下  1 以下  6 .8  

鐵 (Fe)  ppm(m/m)  1 以下  1 以下  6 .8  

苯 (C6H6)  % (m/m)  0 .025 以下  0 .025 以下  6 .9  

硫化物(以S計) % (m/m)  0 .005 以下  0 .005 以下  6 .8  

硫酸著色物質  符合試驗要求  符合試驗要求  6 .10  

 

6 .  試驗步驟  

6 .1  一般  

試驗之一般要求應依 CNS 9179 及 CNS 1501 之規定。  

6.2 外觀  

外觀試驗係依據參考資料 [1]之規定。  

參考資料 [1]： JIS K0071-1。  

6.3  密度 (20 ℃)  

密度 (20 ℃)試驗應依 CNS 8834 之 4.2 或 4.3 規定。  

6.4  餾份 (30～ 60)  ℃或 (35～ 60)  ℃  

餾份 (30～ 60)  ℃或 (35～ 60)  ℃試驗應依 CNS 9180 之附錄 (蒸餾測定法 B 法 )規定。 

6.5  水分  

水分試驗應依 CNS 13106 之 4.3  (容量滴定法 )或 4.4  (電量滴定法 )規定。如使用容

量滴定，樣品應取 10 g (15.6 mL)，如使用電位滴定，則樣品應取 2 g (3 .1  mL)。  

6.6  不揮發分  

不揮發分試驗應依 CNS 8838 之第 1 法 (在水浴上加熱蒸發之方法 )規定。此時，取

100 mL 試樣置於適當容積的蒸發容器中，而殘留物稱量精確至最接近之 0.1 mg。 

6.7 酸價  

(a)  氣體與試驗溶液  

使用下列氣體與試驗溶液  

(1)  氮氣：使用之氮氣應為符合下列規定之高壓瓶裝氮氣或液態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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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度： 99.995  (%)(v/v)  以上  

氧含量： 50 ppm (v/v)  以下  

露點： −60 ℃以下  

譯注：依 JIS K1107:2015，摘錄其適用範圍及品質。  

(2)  氫氧化鉀溶液 (250 g/L)  

將 24.9 g 試藥級氫氧化鉀，溶於 100 mL 水中，然後儲存於聚乙烯或其他

塑膠瓶中。  

(3)  不含二氧化碳之水  

應於使用前以下列方式之一製備：  

(3 .1)  將水倒入燒瓶中，加熱，保持沸騰後至少  5  min。  停止加熱後，以

表玻璃輕蓋燒瓶口靜置，直至沸騰停止，然後以管路連接至有氫氧

化鉀溶液 (250 g/L)或鹼石灰的洗瓶中冷卻，以該管道 (含有試藥級鹼

石灰的管道 )阻擋空氣中的二氧化碳。  

(3 .2)  將水倒入燒瓶中，以氮氣通過水至少 15 min。  

(3 .3)  以具二氧化碳分離膜的氣體分離管，將水中二氧化碳移除。  

(3 .4)  以通氮氣不發泡的角錐瓶，搜集電阻至少為 18 MΩ的去離子水。然

而，該去離子水要在搜集後儘快使用。  

(4)  pH 6.8 緩衝液  

將 50 mL 的磷酸二氫鉀溶液 (0 .1mol/L)及 11.82 mL 氫氧化鈉 (0 .2  mol/L)混

合在 100 mL 量瓶中，並加水稀釋至標線後混合均勻。  

(4 .1)  磷酸二氫鉀溶液 (0 .1mol/L)  

將試藥級 (pH 標準液用 )之磷酸二氫鉀  6 .8  g (等同質量分率 100 %之

質量 )溶於裝有適當量水的 500 mL 量瓶中，然後加水至標線後混合

均勻，然後裝於硼矽酸玻璃、聚乙烯或其他塑膠瓶中。  

(4 .2)  氫氧化鈉 (0 .2  mol/L， 8.00 g NaOH/L) 

在 100 mL 量瓶 (例：聚丙烯 )中，取 20 mL 氫氧化鈉溶液 (1  mol/L)，

加水稀釋至標線，並加入準確計算使濃度因子為 1.000 的水。  

(4 .2 .1)  氫氧化鈉溶液 (1  mol/L,  40 g NaOH/L) 

製備、標定與計算如下：  

(4 .2 .2 .1)  製備  

取 165 g 試藥級氫氧化鈉，於 500 mL 塑膠製 (例：聚

乙烯 )密閉容器中，以 150 mL 水溶解，隔斷二氧化

碳下靜置 (4～ 5)  d，再取 54 mL 上澄液置入 1,000 mL

聚 乙烯等塑膠製密閉容器中，加水稀釋 至 1,000 

mL，必要時，加裝鹼石灰管 (含有試藥級鹼石灰的管 )

隔絕二氧化碳保存。  

(4 .2 .2 .2)  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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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使用經過認證或符合參考標準物質的國際標準之

磺胺酸進行標定，詳述如後：  

備考：參考標準物質之認證應追溯至 NIST。  

譯注： ISO 國際標準正在制訂 ISO 33405，應觀察其發展近況。  

(4 .2 .2 .3)  計算  

依下式計算係數：  

 

f  = 
m

0.09709×V ×
A

100  

式中，  f  ：氫氧化鈉 (1  mol/L)的濃度係數  

 m ：磺胺酸稱量質量 (g)  

 A ：磺胺酸的純度 (%)(m/m)  

 0 .09709 ： 1 mL 氫氧化鈉 (1  mol/L)換算磺胺酸

   質量的因子 (g/mL)  

(5)  溴瑞香草酚藍溶液  

將 CNS 1609 規定之溴瑞香草酚藍 0.10 g 溶解於 50 mL 試藥級乙醇 (95)中，

並加水至 100 mL。儲存於棕色玻璃瓶中。  

(6)  溴酚藍溶液  

將 CNS 1608 規定之溴酚藍 0.10 g 溶解於 50 mL 試藥級乙醇 (95)中，並加

水至 100 mL。儲存於棕色玻璃瓶中。  

(7)  鹽酸 (0 .05 mol/L,  0 .7292 g HCl /L)  

吸取 10 mL 氫氯酸 (1  mol/L)置於 200 mL 量瓶中，加水稀釋至標線，混合

均勻並存放於氣密的容器中。濃度係數直接使用 1 mol/L 氫氯酸的係數。  

(7 .1)  鹽酸 (1  mol/L,  36.46 g HCl /L)  

鹽酸 (1  mol/L)的製備、標定與計算如下：  

(7 .1 .1)  製備  

取試藥級鹽酸 90 mL，加水至 1,000 mL，混合均勻後儲存於

氣密的容器中。  

(7 .1 .2)  標定  

應使用經過認證或符合參考標準物質的相關國際標準之碳

酸鈉進行標定，詳述如後：  

備考：參考標準物質之認證應追溯至 NIST。  

(7 .1 .2 .1)  如使用經認證的碳酸鈉，則應按其證書指定方法使

用。  

(7 .1 .2 .2)  如使用定量用碳酸鈉標準品，則報告中應說明其乾

燥方法。  

(7 .1 .2 .3)  稱取 (1 .3～ 1.4)  g 經認證之碳酸鈉標準品或約 0.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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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容積分析用碳酸鈉標準物質，置入 200 mL 錐形

瓶中，加水 20 mL 溶解。添加數滴溴酚藍溶液作為

指示劑，以 (7 .1 .1)製備之 1.0 mol/L 氫氯酸進行滴

定，當達滴定終點時，煮沸以去除二氧化碳，冷卻

後再繼續滴定，溶液顏色由藍紫色變為藍綠色時即

為滴定終點。  

(7 .1 .3)  計算  

依下式計算濃度因子。  

 

f  = 
m

0.005299×V ×
A

100  

式中，  f  ：氫氯酸 (1  mol/L)的濃度係數  

 m ：碳酸鈉稱量質量 (g)  

 A ：碳酸鈉的純度 (%)(m/m)  

 0 .005299  ：  1  mL 氫氯酸 (1  mol/L)換算碳酸鈉質量的  

   因子 (g/mL)  

(8)  氫氧化鈉溶液 (0 .05 mol/L,  2 .000 g NaOH /L)  

將 (4 .2 .1)製備的氫氧化鈉溶液 (1  mol/L)精確吸取 10 mL，置入 200 mL 量瓶

中，加水 (不含二氧化碳之水 )稀釋至標線，混合均勻，儲存於密封的聚乙

烯或其他塑膠容器中，此溶液應於使用前配製。  

此溶液的濃度因子要使用氫氧化鈉溶液 (1  mol/L)的因子。  

(b)  裝置  

主要的裝置為有刻度的移液管或最小刻度為 0.01 mL 的微量滴定管。  

(c)  步驟  

在 100 mL 的分液漏斗中，使用氮氣以 200 mL/min 速率吹驅 2 min，然後立即

注入 25 mL 不含二氧化氮之水，並添加 3 滴溴瑞香酚藍，在同時吹驅氮氣下，

以有刻度的移液管或微量滴定管滴加 0.05 mol/L 氫氯酸或 0.05 mol/L 氫氧化

鈉直至溶液變成中性顏色，然後立即加入 50 g (78.1 mL)試樣，具列震盪 2 

min，觀察下層 (水相 )的顏色。  

備考：  溶液的中性顏色，應以 100 mL 角錐瓶，加入 pH 6.8 之緩衝溶液 25 mL，

並滴加 3 滴溴瑞香酚藍，以其所得之顏色判定。  

(1)  如果下層 (水相 )之顏色，與中性顏色相比偏鹼性 (藍色 )，即為鹼性，則試驗

結束。  

(2)  如果下層 (水相 )之顏色，與中性顏色相比偏酸性 (黃色 )，則將下層 (水相 )

移至另一個經氮氣以 200 mL/min 速率吹驅 2 min，空氣完全置換後的分液

漏斗中，在氮氣持續吹驅下，添加 0.13 mL 氫氧化鈉溶液 (0 .05 mol/L)，再

觀察下層 (水相 )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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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注：考量文意的邏輯，微調步驟 (c)的編號。  

(d)  判定  

依上述 (c)之操作並符合下述條件時，可判定〝酸價 (以 HCl 計 )： 5 ppm (規定

值 )以下〞  

(1)  於步驟 (c)之 (1)中，所得之樣品溶液下層 (水相 )顏色為中性顏色或偏鹼性

(藍色 )。  

(2)  於步驟 (c)之 (2)中，所得之樣品溶液下層 (水相 )顏色為中性顏色或偏鹼性

(藍色 )。  

備考： 1 mL 氫氧化鈉溶液 (0 .05 mol/L)相當於氫氯酸 0.001823 g。  

6.8 鉛 (pb)、鐵 (Fe)及硫化物 (以 S 計 )  

鉛 (pb)、鐵 (Fe)及硫化物應依 6.8.1 或 6.8.2 之規定試驗。  

6.8.1  螢光Ｘ射線分析法  

螢光Ｘ射線分析法方法如下。  

(a)  試劑  

(1)  硝酸 (1+2)  

將試藥級硝酸 (質量濃度為 60 %～ 61 %) 1 份 (體積 )與水 2 份 (體積 )混合。 

(2)  混合標準溶液  

(2 .1)  鉛 (pb)標準溶液 (1  mg/L)及鐵 (Fe)標準溶液 (1  mg/L)  

(2 .1 .1)  使用可追溯至 NIST 的認證標準溶液時，其酸的濃度、安定

劑添加均須符合使用目的，必要時，使用適當方法稀釋。  

(2 .1 .2)  使用酸的濃度、安定劑添加等均符合使用目的之非 NIST 認

證標準溶液時，如有需要，使用前以適當方法稀釋。然而，

除 NIST 以外，無其他認證的標準溶液，則使用市售的標準

溶液。  

(2 .1 .3)  鐵標準溶液 (1  mg/L)  

稱取 8.63 g試藥級十二水合硫酸鐵 ( I I I )銨置於 1,000 mL 量瓶

中，加入 25 mL 硝酸 (1+2)及適量的水溶解，再加水稀釋至

標線後混合均勻。  

(2 .1 .4)  鉛標準溶液 (1  mg/L)  

稱取 1.60 g 試藥級硝酸鉛 ( I I )置於 1,000 mL 量瓶中，加入 25 

mL 硝酸 (1+2)及適量的水溶解，再加水稀釋至標線後混合均

勻。  

(2)  硫標準溶液 (1  mg/L)  

稱取 5.44 g 試藥級硫酸鉀置於 1,000 mL 量瓶中，加入適量的水溶解，再

加水稀釋至標線後混合均勻。  

(3)  混合標準溶液 (鉛與鐵各 0.01 mg/L，硫 0.5 mg/L)  

準確吸取 0.2 mL 鉛標準溶液 (1  mg/L)、0.2 mL 鐵標準溶液 (1  mg/L)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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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硫標準液 (1  mg/L)，置於 20 mL 量瓶中，加水稀釋至標線後混合均勻。 

(b)  儀器與裝置  

(1)  活塞式移液器  

(2)  載體：表面光滑的石英製  

(3)  X 射線螢光光譜儀  

(c)  分析條件  

分析條件應符合參考資料 [2]之 10.1 規定。  

參考資料 [2]： JIS K0148。  

如其他條件可得到相同測試結果亦可使用。  

(d)  試驗步驟  

(1)  試片製備  

將試樣以微量滴定管在載體上滴 7.5 μＬ，讓其自然乾燥。  

(2)  參比樣品溶液製備  

吸取 1 mL 混合標準溶液移至 10 mL 量瓶中，加水至標線並混合均勻，

將其以微量滴定管在載體上滴 5 μＬ，並在 105 ℃下乾燥。  

(3)  全反射 X 射線螢光光譜儀量測系統的一般要求應符合 CNS 11619 之規

定。  

(4)  全反射 X 射線螢光光譜儀的構造係藉由激發裝置，產生 X 射線，量測從

樣品發出的二次 X 射線強度。  

(5)  在參比樣品溶液的乾痕中心，找出 X 射線強度最強的位置，  

(6)  量測樣品與參比樣品中分析物的濃度，及所對應的 X 射線螢光強度。  

(e)  判定  

當依步驟 (d)試驗，並符合鉛 (Pb)小於 1 ppm (m/m)、鐵 (Fe)小於 1 ppm (m/m)、

硫 (S)小於 0.005 % (m/m)等條件時，樣品顯示的 X 射線螢光強度會比參比樣

品的 X 射線螢光強度小。  

6.8.2  火焰原子吸收光譜法與比濁法  

依 6.8.2 .1 測定鉛與鐵，依 6.8.2 .2 測定硫。  

6.8.2 .1  火焰原子吸收光譜法  

鉛與鐵的火焰原子吸收光譜法依下列規定。  

(a)  試驗溶液  

(1)  硝酸 (1+2)：同 6.8.1(a)(1)  

(2)  鉛標準溶液與鐵標準溶液  

(2 .1)  鉛標準溶液 (1  mol/L)與鐵標準溶液 (1  mol/L)：同 6.8.1(a)(2.1)  

(2 .2)  鉛標準溶液 (0 .01 mol/L)與鐵標準溶液 (0 .01 mol/L)  

(2 .2 .1)  鉛標準溶液 (0 .01 mol/L)  

精確吸取 10 mL 鉛標準溶液 (1  mol/L)，置於 1,000 mL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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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加 25 mL 氫氯酸 (1+2)，並加水稀釋至標線並混合均

勻。  

(2 .2 .2)  鐵標準溶液 (0 .01 mol/L)  

精確吸取 10 mL 鐵標準溶液 (1  mol/L)，置於 1,000 mL 量

瓶，加 25 mL 氫氯酸 (1+2)，並加水稀釋至標線並混合均

勻。此溶液要保存於棕色瓶中。  

(b)  設備及裝置  

(1)  蒸發皿  

(2)  水浴  

可提供沸水浴並可放蒸發皿與燒杯等。  

(3)  火焰原子吸收光譜儀  

儀器的構造應符合參考資料 [3]之規定。  

參考資料 [3]： JIS K0121 

(c)  分析元素的波長  

分析元素的波長如表 2。  

 

表 2 分析元素的波長  

分析元素  波長  

鉛 (Pb)  283.3  

鐵 (Fe)  248.3  

 

(d)  分析步驟  

(1)  樣品溶液製備  

於排風櫃中將 50 g 的樣品 (78.1 mL)置於蒸發皿或類似容器中，然後在

水浴上蒸乾，放冷後添加 5 mL 硝酸 (1+2)溶解，再用少量的水，將其

移入 100 mL 量瓶中，加水稀釋至標線後混合均勻。此為溶液 X。  

(2)  參比溶液製備  

吸取 50 g 的樣品 (78.1 mL)置於蒸發皿或類似容器中，再添加 5.0 mL

鉛標準溶液 (0 .01 mg/L)與 5.0 mL 鐵標準溶液 (0 .01 mg/L)，然後在水浴

上蒸乾，放冷後添加 5 mL 硝酸 (1+2)溶解，移入 100 mL 量瓶中，再用

少量的水將其完全溶解，加水稀釋至標線後混合均勻。此為溶液 Y。  

(3)  空白溶液製備  

取 5 mL 硝酸 (1+2)置於 100 mL 量瓶中，加水稀釋至標線，並混合均勻。

此為溶液 Z。  

(4)  使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譜儀  

將溶液 Y 噴灑進火焰，並調整波長為接近表 2 所列波長的最大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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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接者分別將溶液 Z、溶液 X 與溶液 Y 噴灑進火焰，量測分析物的

吸收度，溶液 Z 的量測值指定為 n 3、溶液 X 的量測直指定為 n 1、溶液

X 的量測值指定為 n 2。  

(5)  量測結果  

比較溶液 X 的量測值 n 1 減 Z 的量測值 n 3， (n 1  –  n 3)，與溶液 Y 的量測

值 n 2 減 X 的量測值 n 1， (n 2  –  n 1)。  

(e)  判定  

當依步驟 (d)試驗，且符合〝鉛 (Pb)為規定值 1 ppm (m/m)以下、鐵 (Fe)規定

職 1 ppm (m/m)以下〞等條件時， (n 1  –  n 3)不會大於 (n 2  –  n 1)。  

備考：依下式計算分析物的含量 (ppm) 

 

A  =

B × 
n 1  –  n 3

n 2  –  n 1
 

m  ×1000
  

式中，  A ：分析物含量 (ppm) 

 B ：標準溶液中分析物的質量 (mg)  

 m ：樣品的稱取質量 (g)  

6.8.2 .2  比濁法  

硫化物 (以 S 計 )的濁度測定法如下。  

(a)  試劑  

(1)  酒精 (95)：試藥級  

(2)  氯化鋇溶液 (100 g/L)(種晶溶液 )  

在 8 mL 冷卻至 10 ℃的氯化鋇溶液 (100 g/L)中，添加 1 mL 硫酸鉀 /稀

乙醇溶液並充分攪拌，此溶液要在剛好 1 min 時使用。  

譯注：種晶溶液為日語，應該有對應的中文  

(2 .1)  氯化鋇溶液 (100 g/L)  

以 100 mL 水溶解 11.7 g 二水合氯化鋇製成。  

(2 .2)  硫酸鉀 /稀乙醇溶液  

取試藥級硫酸鉀 0.02 g 溶於 70 mL 水中製成。並用試藥級乙醇

(99.5)稀釋至 100 mL。  

(3)  氫氯酸溶液 (2+1)  

以氫氯酸 2 份 (體積 )與水 1 份 (體積 )混合製成。  

(4)  氫氯酸溶液 (1+3)  

以氫氯酸 1 份 (體積 )與水 3 份 (體積 )混合製成。  

(5)  氫氧化鉀 /乙醇溶液 (30 g/L)  

將 70 mL 試藥級乙醇 (99.5)加水稀釋至 100 mL (A 液 )，再取 35.0 g 試

藥級氫氧化鉀溶於 A 液中，並用 A 液稀釋至 100 mL，此溶液應於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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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配製。  

(6)  氫氧化鈉溶液 (100 g/L)  

將 10.3 g 試藥級氫氧化鈉溶於 100 mL 水中，混合均勻後儲存於聚乙

烯或其他塑膠容器中。  

(7)  溴飽和溶液 (100 g/L)  

在 (3～ 4)  mL 試藥級溴水中，加水至 100 mL，用力搖勻後，靜置取上

澄液，儲存於棕色玻璃瓶中。  

(8)  硫標準溶液 (0 .01 mg/mL)  

稱取 5.44 g 試藥級硫酸鉀置於 1,000 mL 量瓶中，加水溶解並稀釋至標

線後混合均勻。吸取此溶液 10 mL 移至 1,000 mL 量瓶中，加水稀釋至

標線並混合均勻。  

(b)  儀器與裝置  

(1)  普通磨砂口平底試管  

試管應有刻度且尺度應足以檢查是否有混濁或雜質，直徑 23，容量 50 mL。 

(2)  附普通磨砂口冷凝管之蒸餾瓶  

(3)  水浴：同 6.8.2 .1(b)(2)  

(c)  操作步驟  

(1)  試樣溶液製備  

稱取 1 g 試樣 (1 .6  mL)，置入附普通磨砂口冷凝管之蒸餾瓶中。  

(2)  參比樣品溶液製備  

取 5.0 mL 硫標準溶液 (0 .01 mg/mL)置入附普通磨砂口冷凝管之蒸餾瓶

中。  

(3)  分別於裝有試樣溶液與參比樣品溶液的蒸餾瓶中加入 10 mL氫氧化鈉 /

乙醇溶液 (30 g/L)，加熱迴流 30 min，然後由冷凝管上方加入 20 mL

水，再取下冷凝管，於水浴上蒸乾。  

加入 5 mL 飽和溴水，在水浴上加熱 15 min，添加 1 mL 之氫氯酸 (1+3)

將其中和。煮沸除溴，並持續濃縮至 5 mL。  

用氫氧化鈉溶液 (100 g/L)中和後，再移入裝有少量水的普通磨砂口平

底試管中，加入 0.3 mL 氯化氫 (2+1)及水稀釋至 25 mL。  

另外，加入 3 mL 試藥級乙醇 (95)及 2 mL 氯化鋇溶液 (100 g/L)(種晶溶

液 )，搖盪後靜置 30 min。  

(4)  使用黑色背景，分別從普通磨砂口平底試管上端與側端觀察樣品溶液

與參比樣品溶液之濁度。  

(d)  判定  

當依步驟 (c)試驗，且符合〝硫化物 (以硫計 )為規定值 0.005% (m/m)以下〞

之條件時，試樣所得溶液之濁度不會深於參比樣品所得溶液的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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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苯 (C 6H 6)  

應依下列規定測試苯 (C6H6)。  

(a)  儀器與裝置  

(1)  石英玻璃製吸光槽  

以石英玻璃製，光徑長度 10 mm，承裝試樣、參比樣品溶液，供量測吸光

度的容器。  

(2)  分光光度計  

(b)  操作步驟  

依參考資料 [3]量測特定波長的吸光度，如果吸光度量的測波長為 255 nm，使

用水作為參比溶液。  

參考資料 [3]： JIS K0115 

(c)  計算  

依下式計算苯含量。  

 

B  =
A

176
  

式中，  B ：苯含量 (%)(m/m)  

  A  ：試樣之吸光度  

  176  ：將吸光度轉換為含量的係數。  

6.10 硫酸著色物質  

應依下列規定測試硫酸著色物質。  

(a)  試劑  

(1)  氫氯酸 (1+39)  

以氫氯酸 1 份 (體積 )與水 39 份 (體積 )混合製成。  

(2)  溴瑞香酚藍溶液：同 6.7(a)(5)。  

(3)  硫酸 (95±0.5)  %(m/m) 

(3.1)  製備  

製備硫酸溶液 (95±0.5)  %(m/m)時，預先測定試藥級硫酸的純度，如

有需要稀釋，取計算所需之水量，小心逐量加入，以調整硫酸濃度為

(95±0.5)  %(m/m)。  

(3 .2)  標定  

稱取一般磨砂口角錐瓶之質量，精確至 0.1 mg，加入 1 g 試藥級硫酸，

重複稱量至 0.1 mg，在角錐瓶保持冷卻下，緩緩加入 20 mL 水，滴加

少許溴瑞香酚藍溶液並以 1 mol/L 氫氧化鈉溶液滴定，當溶液從黃色

轉為藍綠色時即為終點。  

(3 .3)  計算：  

依下式計算硫酸的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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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0.04904 ×V ×f

m 2 -m 1
 ×100  

式中，  A  ：硫酸純度 (%)(m/m)  

 V ：滴定所需之氫氧化鈉溶液 (1  mol/L)之體積 (mL)  

 f  ：氫氧化鈉溶液 (1  mol/L)之濃度因子  

 m2  ：裝有試樣之角錐瓶質量 (g)  

 m1  ：角錐瓶空重 (g)  

 0 .04904  ：1 mL 氫氧化鈉溶液 (1  mol/L)換算為硫酸的當量 (g/mL)  

(4)  氫氧化鈉溶液 (1  mol/L,  40 g NaOH/L)：同 6.7(a)(4.2 .1)  

譯注：本節的節次與 JIS K8593 不同，氫氧化鈉與硫酸不應同為 (3)，而

硫酸的配製、標定、計算應分別為 (3 .1)、 (3 .2)、 (3 .3)，下一節依

序調整。  

(5)  比色液體之儲備溶液  

(5 .1)  氯化亞鈷 ( I I )儲備溶液  

稱量 59.5 g 六水合氯化亞鈷 (等同質量分率 100 %的質量 )，置入 1,000 

mL 燒杯中，加入適量氫氯酸 (1+39)溶解，再移入 1,000 mL 量瓶中，

加氫氯酸 (1+39)稀釋至標線並混合均勻。  

(5 .2)  氯化鐵 ( I I I )儲備溶液  

稱量 45.0  g 六水合氯化鐵 (等同質量分率 100 %的質量 )，置入 1,000 

mL 燒杯中，加入適量氫氯酸 (1+39)溶解，再移入 1,000 mL 量瓶中，

加氫氯酸 (1+39)稀釋至標線並混合均勻。  

(5 .3)  硫酸銅 ( I I )儲備溶液  

稱量 62.4  g 五水合硫酸銅 (等同質量分率 100 %的質量 )，置入 1,000 

mL 燒杯中，加入適量氫氯酸 (1+39)溶解，再移入 1,000 mL 量瓶中，

加氫氯酸 (1+39)稀釋至標線並混合均勻。  

(b)  硫酸著色物質之合格限值標準  

依下列步驟，於普通磨砂口平底試管中，按表 3 比例配製著色程度之〝比色

標準溶液 A〞 5 mL。  

 

表 3 硫酸著色物質試驗用比色標準溶液 A 製備  

單位：mL 

比色標準溶液  
儲備溶液  

水  
氯化亞鈷 ( I I )  氯化鐵 ( I I I )  硫酸銅 ( I I )  

A 0.1  0 .4  0 .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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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裝置  

普通磨砂口平底試管：同 6.8.2 .2(b)(1)。  

(d)  步驟  

(1)  試樣溶液之配製  

將 5 mL 試樣置入普通磨砂口平底試管中，並冷卻至約 10 ℃，邊搖盪邊添

加 5 mL 硫酸 (95±5)  %，並緩緩降溫至約 10 ℃，須小心不要超過 30 ℃，

並在約 10 ℃下靜置 15 min。  

(2)  試樣溶液之配製  

從普通磨砂口平底試管側邊，觀察試樣溶液下層 (硫酸相 )的顏色，並與比

色標準溶液 A 比較。  

譯注：紅色底線部分新增，係要配合下節之判定  

(e)  判定  

當依步驟 (d)試驗，且符合〝硫酸著色物質：試驗合格〞之條件時，試樣溶液

下層 (硫酸相 )的顏色不會深於比色標準溶液 A。  

7.  容器  

應為密閉容器。  

8.  標示  

容器上應至少標示下列事項：  

(a)  本標準總號。  

(b)  名稱。  

(c)  種類。  

(d)  蒸餾溫度範圍。  

(e)  內容量。  

( f)  製造批號。  

(g)  製造廠商名稱、簡稱、代號或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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